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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职学校学生实习备案论证报告 
 

论证专业 阳江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商务贸易系会计事务专业 

 
论证内容 

关于本专业学生在岗位实习中突破文件中《职业学校学生实管

理规定》第十七条要求： 

1.安排学生在休息日、法定节假日实习  

2.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 

论证时间 2025 年 5月 22 日 

1、论证依据 

根据阳江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印发《阳江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实习管理

暂行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，学生实习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，增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基

本环节，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强化校企协同育人，将职业精神养成教育贯

穿学生实习过程，促进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高度融合，服务学生全面发展， 提

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创业能力。  

学校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书。  

现代服务业的工作性质。 

2.专家论证意见： 

（1）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：企业实习是学生职业能力形成的关键教学环

节，也是深化“工学结合”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强化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教

育的良好途经，通过岗位实习，使学生能够尽快将所学专业知识与能力和生产实

际相结合，实现在校期间与企业、与岗位的零距离接触，使学生快速树立起职业

理想，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，练就过硬的职业技能，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

量。 

为确保岗位实习顺利开展，在岗位实习前，对学生进行岗位实习动员和安全

教育，向学生发放《岗位实习安全协议书》、《会计事务专业岗位实习任务书和

指导书》等资料，提供专业对口岗位实习岗位给学生，学生确立岗位实习单位，



 

学生签订《岗位实习安全协议书》，与岗位实习单位签订《岗位实习（单位）接

收函》，学生、学校、单位签订《校企合作三方协议书》，学生方可参加岗位实

习。（2）符合国家相关劳动法要求：会计事务专业学生在岗位实习期间，突破

规定》第十七条要求中的两项：一是学生在休息日、法定节假日实习，二是安排

学生加班和上夜班。为更好地维护实习生合法权益，学校、企业、学生共同签订

的三方协议中明确规定“甲方实习生在甲方实习期间与公司其他正式聘用员工

享受同等节假日的福利待遇。”、“甲方实习生的每日实习时间原则上为 8 小

时，如遇特殊情况超时实习，乙方应按公司规定另付超时实习补助或补休。甲方

实习生享有每月带薪假期 8 天及国家法定假日的休假。”  

（3）符合现代企业、服务业的工作性质。  

学生的实习岗位有：会计、税务相关岗位实习生、收银员、话务员、商品销

售员等，对于服务类岗位，在实际的工作中，要根据客户及企业的需要及服务的

内容进行加班。这是所实习行业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1 有关文件和协议原件扫描件，应作为佐证材料附上；佐证材料不齐全的，备案不予通过。 

依据（一般包括：国家和省相关行业规定、校企合作协议，不超过500字）1： 
1、教育部8部门关于印发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的通知（教职成（2021)4号文） 

2、在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里规定岗位实习11周，为确保相关实习顺利开展，在外出实前对学生进

行实习动员和安全教育，确定实习单位后学生、学校、单位签订三方协议书，学生方可参加实习。 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一条，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，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

可以延长工作时间，一般每日不超过一小时，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，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

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，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。因为行业企业特点，学生

在企业实习期间会有加班、周末上班、夜班等现象，校企合作协议中明文规定了加班、节假日 上班的

薪酬规定。 

理由（字数不超过1000字）： 
1、教育部8部门关于印发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的通知（教职成（2021)4号文） 

第三条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是实现职业教育培养目标，增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基本环节，是教育教学

的核心部分，应当科学组织，依法实施，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职业能力形成规律，保护学生合法权益；

应当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强化校企协同育人，将职业精神养成教育贯穿学生实习全过程，促进职业

技能与职业精神高度整合，服务学生全面发展，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创业能力。 

第七条 职业学校应当协同实习单位共同组织实施学生实习。实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，

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。 

第十二条 学生在实习单位的实习时间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，岗位实习一般为不超过3个月。

支持鼓励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探索工学交替、多学期、分段式等多种开工的实践性教学改革。 

 
根据文件规定，在《会计事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》中制定了岗位实习11周。 

2、因生产经营需要，参加实习的学生，需要安排他们加班、夜班、节假日上班，根据《职业学校

学生实习管理》规定，现对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申请备案，并根据《劳动法》规定对加班做相应补偿。 



 

 

 
 

 

 

 



 

附件：相关文件和校企合作协议
2
 

 
2 校企合作协议须提供原件 PDF 扫描件，每份协议对应为一个文件。 

 

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

  

  

 

 

 

4 

 

 

 


